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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刑事警察局(經濟科) 
姓名：偵查員李瑋晧 

網路著作權侵權執法實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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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 查緝違反著作權法成效 

 常見著作權違法行為及案例 

1. 使用他人圖片 

2. 網路圖庫侵權 

3. 逾越授權範圍 

4. Youtube影片侵權 

 著作權的保護及避免侵害 

 著作權民刑事責任 

 報案準備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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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緝違反著作權法成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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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移送件數 網路侵權案件 

 著作權法案件數減少，網路侵權案件占比增加 

國人著作權法治觀念已有逐漸提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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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製 

以印刷、複印、錄音、

錄影、攝影、筆錄或其

他方法直接、間接、永

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 
 

改作 

以翻譯、編曲、改

寫、拍攝影片或其

他方法就原著作另

為創作 

公開傳輸 

以有線電、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

方法，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

達著作內容，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

選定之時間或地點，以上述方法接收

著作內容 

常見著作權違法行為及案例 
著作權法第3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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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使用他人圖片 
販售韓國小雞麵 大買家涉嫌盜用全球威誠創作照片遭訴 
［記者楊政郡／台中報導］    

大買家方販售韓國小雞麵，涉嫌盜用全球威誠的小雞麵宣傳照 

韓國小雞麵在國內熱賣，不少業者爭相販售該商品，可是國 

內知名量販店大買家涉嫌從201 6年7月間起，在網路上推廣該 

商品，涉嫌盜用重製全球威誠公司兩張小雞麵廣告的攝影創 

作，僅添加「淡淡雞汁香撲鼻來，忍不住一口接一口」等廣告 

詞，全球威誠公司提告，大買家代表人坦承誤用，稱是請工 

讀生隨意抓圖張貼，檢方依違反著作權法起訴大買家公司。 

起訴書指出，這幾年韓國小雞麵在台熱賣，不少通路或經銷商爭相販售，也爭相在各自的網路上刊登販售廣告，

可是這些宣傳廣告照片可不能隨便拿來用，全球威誠公司在網路上銷售小雞麵，請來林哲寬拍攝兩張宣傳照，並

從2016年7月7日起，在其「EIMORE購物網」上刊登。 



網路圖庫侵權 



警察公仔圖樣係享有著作

財產權之美術著作。 

各地警察局多年前援用警

政署發佈的「警察公仔」

圖騰製作文宣品、禮品

等，卻遭原創者控告侵

權。 

逾越授權範圍 



原創者於103 年7 月25日與警政

署簽訂「警察公仔圖像授權 無

償使用同意書」，明訂授權在

警政署（含各警察機關）之網

站、公文書、印刷文宣及海報

等四項不行使「著作人格權」

。 

非授權範圍內 
有違反著作權之疑慮 

結局:調解成立， 
          不起訴處分 

逾越授權範圍 



Y outube影片侵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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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違法利用他人著作之判斷步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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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的保護及避免侵害 

• 保留創作記錄 

• 標示著作人、著作完成日 

• 保留契約文件 

著作權自我保護 

避免侵害著作權 

• 取得授權 

• 製作契約 

• 合理使用 

• 自行創作 

• 使用開源圖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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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平台侵權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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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民刑事責任 
民事責任（著作權法§84~ §90-1） 

1. 侵害排除、防止（§84） 

2. 損害賠償（§85I、88） 

3. 回復名譽（§85II） 

4. 請求銷毀（§88-1） 

5. 登載判決書（§89） 

期限：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

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自有侵權行為時起，逾十年者亦同（§89-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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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民刑事責任 
刑事責任（著作權法§91~ §103）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原
則 

1. 著作權法為告訴乃論（§100） 

2. 侵害著作財產權、著作人格權均負刑事責任，最高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200萬元

以下罰金（§91~ §103） 

3. 因執行業務而犯罪，依法處罰行為人外，對雇主科予罰金刑（§101） 
 

例
外 

 

 

1. 著作權法§91III、 §91-1III為非告訴乃論（§100） 

2. 意圖銷售或出租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（§91III） 

3. 明知為盜版光碟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（ §91-1III） 

 

 



15 

 查緝機關：刑事警察局、各縣市政府警察局(刑大、派出所)、保安警察第二總

隊 

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： 

1. 專責查緝智慧財產權案件 

2. 所屬偵查隊於北部、中部、南部皆有駐點 

 檢舉管道： 

1. 警政署長信箱 

2. 刑事局檢舉信箱 

3. 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檢舉信箱 

4. 保二總隊刑事警察大隊檢舉信箱 

 

 

 

 

侵權案件查緝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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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訴期： 

1. 刑事責任：發現侵權行為後6個月內。 

2. 民事責任：損害賠償請求權於發現侵權行為後2年內，侵權行為起10年內。 

 準備資料： 

1. 遭侵權之事證：網頁頁面、APP截圖、錄影。 

2. 著作權之證明：著作完成之原始紀錄、草稿、授權證明、契約。 

3. 對比資料：說明著作何處遭侵權。 

4. 其他：著作完成時間、侵權人資料、侵權商品、商品包裝(含寄件人資訊)、

匯款紀錄(交易明細、匯款帳號、收據) 、商標註冊證明(商標法案件)。 

 

 

報案準備事項 



被害人 
(公司、民眾、 
代理人) 

警察機關 

警察機關 法院 

檢具事證 
提出告訴 

起訴 

審判 
結果 

證物 
送鑑 

權利人 

交
付
、
查
扣
仿
冒
品 

鑑
驗
及
開
立
鑑
定
報
告 

證據整卷 
移送偵辦 

地方法院 
檢察署 

警方查緝流程
約3~6個月 

案件辦理流程 

涉嫌人 通知到案/ 
搜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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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討論 


